附件1

	珠海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良好信用评价标准（D1）

	序号
	子序号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
	评价（核查）单位

	
	
	
	
	
	
	
	

	
	1-1
	
	企业在珠海有固定办公场所(营业执照所注明的地址须与现场办公地点一致）
	80平方米以上加10分，120平方米以上加15分，200平方米以上加25分
	1年（从每年1月1日开始计算）
	营业执照、产权证、租赁合同等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1-2
	
	企业在珠海有苗圃基地
	20亩以上加5分，50亩以上加10分，100亩以上加20分
	1年（从每年1月1日开始计算）
	苗圃用地产权证或一年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及土地证书，以及3张基地照片、苗圃营业执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苗埔一年内实际发生经营的相关数据和资料等
	

	
	1-3
	
	企业人才储备（企业管理人员到位，有园林绿化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职管理人员10人，并配备相应的园林高级工程师或其他类型高级工程师。）
	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10人以上的，加10分；每配备1名园林高级工程师加2分，配备1名园林中级工程师加1分；配备建筑、林业、排水等专业高级工程师2名内的每名各加1分。上限30分
	1年
	人员花名册及最近6个月购买社保记录、职称证书。
	

	
	1-4
	
	评价时间前两年内企业在本市有在建项目且未发生拖欠工人工资
	加10分
	1年
	查阅核实近两年内是否存在因拖欠工人工资受到相关举报或受到行政部门的调查处理。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1-5
	
	企业人员在本市近6个月内连续购买本单位珠海社保
	每人加0.5分，上限30分
	1年
	申请加分人员在本市近6个月内连续购买本单位的珠海社保记录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1-6
	
	国家、广东省或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重信用守合同单位
	上一年度得到认定的加10分，截至上一年度两年至五年连续得到认定的加15分，六年至十年连续得到认定的加20分，连续十年以上得到认定的加30分
	
	证书（注：国家、省、市证书在连续认证加分时可组合使用）
	

	
	1-7
	
	按上一年度企业在本市累计纳税总额每满5万元加0.5分，不足5万的部分按5万计
	上限为30分
	1年（从每年1月1日开始计算）
	税务部门出具的税票或税务年度审计报告等
	

	2
	2-1
	工程获奖、专利及工法创新
	国家级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规划设计奖、园林工程奖），园林绿化行业国家发明专利或实用型专利
	一等奖或金奖加40分，国家发明专利加40分，二等奖或银奖加30分，三等奖或铜奖加20分，实用型专利加20分
	2年
	获奖文件或证书（企业承接的珠海市工程项目，须经省、市级协会逐级推荐。同一事项各等级奖项得分可以累加。评价标准未列入的项目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参照加分。）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2-2
	
	广东省级
	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科学技术奖（园林工程奖、规划设计奖、科技进步奖），省住建部门评审批准的园林绿化行业工法创新
	一等奖或金奖加30分，二等奖或银奖加20分，工法创新加20分，三等奖或铜奖加10分
	2年
	获奖文件或证书（企业承接的珠海市工程项目，须经市级协会推荐。同一事项各等级奖项得分可以累加。评价标准未列入的项目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参照加分。）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2-3
	
	珠海市级
	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珠海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奖（设计类、施工类、养护类）、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优秀奖
	一等奖或金奖加25分，二等奖或银奖加15分，三等奖或铜奖加5分
	2年
	获奖文件或证书（企业承接的珠海市工程项目。同一事项各等级奖项得分可以累加。评价标准未列入的项目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参照加分。）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3
	3-1
	通报表扬
	国家级
	国务院：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40分
	1年
	公开表彰奖励证书或通报表扬文件（指经发文机关向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公布的正式红头文件，不含行政部门定向发给企业的贯以“通报”字样的表扬信等）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3-2
	
	
	国务院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30分
	
	
	

	
	3-3
	
	广东省级
	省人民政府：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30分
	1年
	
	

	
	3-4
	
	
	省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20分
	
	
	

	
	3-5
	
	珠海市级
	市人民政府：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20分
	1年
	
	

	
	3-6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区人民政府：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15分
	
	
	

	
	3-7
	
	
	区园林绿化建设主管部门：与园林绿化建设有关的通报表扬
	每项加10分
	
	
	

	4
	4-1
	项目管理加分
	项目经理到位且履行职责
	每个工程项目每项评价加5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评价，由企业申报或主管部门评价
	1年
	信用信息申报表或加分文件（评价标准未列入的项目经市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参照加分）
	市园林绿化建设主管部门

	
	4-2
	
	施工备案载明现场管理人员按规定到位并履行职责，人员变更手续完善
	
	
	
	

	
	4-3
	
	工程竣工验收未违反强制性条文
	
	
	
	

	
	4-4
	
	工地施工车辆出入口内侧按要求设置冲洗设施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安排值班人员和建立物料运输车辆进出管理台账
	每个项目加10分
	
	
	

	
	4-5
	
	按规定做好扬尘控制措施、硬地化措施、绿化措施等，施工现场设置密闭式垃圾堆放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存放，并及时清运出场
	每个项目加10分
	
	
	

	
	4-6
	
	工地设置围挡符合要求
	每个项目加10分
	
	
	

	
	4-7
	
	工地采用标准较高的“绿色”围挡
	每个项目加15分
	
	
	

	
	4-8
	
	本市政府投融资项目完工后，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为优秀的，可申请加分
	每个项目加20分
	
	建设单位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结论表
	

	5
	5-1
	其他
	主动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工程建设中主管部门未掌握的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经查证属实
	每次加10分
	1年
	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等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5-2
	
	国家级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本市范围内举行园林绿化施工项目现场观摩、推广的工地
	每个项目加50分
	
	
	

	
	5-3
	
	广东省级
	
	每个项目加40分
	
	
	

	
	5-4
	
	珠海市级
	
	每个项目加30分
	
	
	

	
	5-5
	
	珠海区级
	
	每个项目加20分
	
	
	

	
	5-6
	
	项目完工后，建设单位认为施工企业表现优秀的，可申请加分
	每个项目加5分
	
	建设单位书面表扬文件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5-7
	
	参加市以上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园林绿化相关文件编写、课题研究、技术标准制定等工作
	每项加5分，上限20分
	
	市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出具的相关文件等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5-8
	
	积极协助本市行业主管部门参与抢险救灾
	每次加15分（每次指每一次的自然灾害）
	
	公开表彰奖励证书或通报表扬文件（指经发文机关向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公布的正式红头文件，不含行政部门定向发给企业的贯以“通报”字样的表扬信等）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5-9
	
	参与或赞助（捐赠）珠海市政府或市民政部门或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社会公益活动，如社会捐赠、聘请残疾人员工作等
	每捐赠10万元（或相当于10万元服务）的（含累计）加5分，每增加5万元增加2.5分，上限20分；每聘请一名残疾人（工作1年以上）加5分
	
	申请节点前近一年内珠海市政府或市民政部门认可的社会公益机构（慈善机构）或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等；残疾人证书及社保记录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注：如无特别说明，工程项目均指在珠海市的工程项目。


